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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作为贵公司申请 2020 年度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经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名

称由“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

工作报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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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更新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江苏鹿

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出

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 

现本所律师就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出具的证发反馈函﹝2021﹞9

号《关于第十八届发审委对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

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核查，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与《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

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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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审核意见函》问题：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董事

会决议日、股东大会决议日，最近一期末申请人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

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

性投资的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相关决

议是否严谨，相关董事是否履职尽责。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

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中国证监会关于财务性投资的有关规定，了解财务性投资的认定要

求； 

2、取得发行人进行财务性投资的相关资料，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

决议日、股东大会决议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 

3、取得发行人对财务性投资的处置文件，对价款支付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董事会决议日的最近一期末发行人是否存在

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

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相关决议是否严谨，相关董事是否履职尽责 

2020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20 年 3 月 31

日）持有财务性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账面价值（万元） 

是否为财

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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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账面价值（万元） 

是否为财

务性投资 

1 类金融投资 - - 

2 
投资产业基金、

并购基金投资 

华鼎丰睿（二期） 1,490.69 是 

嘉兴睿泰影视 0.00 否 

3 拆借资金 - - 

4 委托贷款 - - 

5 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 - 

6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 - 

7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20,950.00 是 

8 
其他（尺度视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股

权） 
400.00 是 

财务性投资金额合计 22,840.69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归母净资产为 150,689.76 万元，

财务性投资金额占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5.16%。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发

行人不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董事会的相关决议是严谨的，相关董事做到了履职尽责。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股东大会决议日的最近一期末发行人是否存

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

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相关决议是否严谨，相关董事是否履职尽责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提

交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根据发行

人董事会提交的股东大会材料，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一期末

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受影视行业景气度下降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根据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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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20 年半年度定期报告，发行人归母净资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财务性投资 21,350.00 万元，同期归母净资产下降为

52,617.42 万元，持有财务性投资占归母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30%。针对发行人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后由于发行人归母净资产下降导致的财务性投资占

比上升的问题，发行人积极采取措施，对相关财务性投资进行了处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财务性投资金额下降为 15,520.43 万元，占经审

计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归母净资产（53,653.40 万元）的 28.93%。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严谨。在新一届董事会的领导下，发行人通

过多种方式寻找交易对方，对持有的相关财务性投资进行了有效处置，相关董事

做到了履职尽责。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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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张轶男            

 

负责人：颜华荣                                张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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